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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月 9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孟加拉国根据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

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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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1月 8日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编写的报告。该报告概述了为全面有效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而采取和计划

采取的措施。这些行动包括在 9 月 11 日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在全国紧急采取的主

动行动，以及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规定在以下领域应遵循的义务，向政府

各部和各机构发出的具体指示。这些领域有：监测和冻结银行帐户、监测跨越国

际边界的人员流动和活动、国内对这类活动保持警戒、查验旅行文件等。目前正

严格加强海关对旅客通关的程序。该报告还表明为执行决议有关规定，有必要在

以下方面提供技术支助和援助：使边境管制、移民程序和银行业务机制现代化，

包括实现电脑化和培训工作人员。报告还强调在区域一级交流情报和协调努力可

有效促进打击恐怖主义。 

 本报告是按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请将本函及报告作为安

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伊夫泰哈·艾哈迈德·乔杜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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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为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 1373（2001）号决议而采取行动的报告 
 

 孟加拉国的一贯原则是坚决打击一切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孟加拉国一直表

示支持而且将继续致力于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孟加拉国为履行其承

诺，和国际社会一道谴责了 2001年 9月 11 日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并表示完全支

持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一切努力。孟加拉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当选成员，一

直积极支持并密切协作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所有有关决议，并承诺予

以全面执行。 

 孟加拉国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有

效地推动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的努力，孟加拉国决心在一致和持续的基础上开

展努力，综合解决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本报告概述了为全面有效执行第 1373

（2001）号决议已采取和计划采取的措施。 

已采取的行动： 

1. 2001年 9月 11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外交部立即成立了一个工作

队，监测事态发展并对后续局势制定有效回应策略。 

2. 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收集参与决策进程的各类人士的看法和建议，包括

由外交部长召集前外交部长和前外交国务秘书举行秘密会议，达成有关

孟加拉国对国际反恐斗争可能做出回应的全国性共识。 

3. 2001年 9月 18日，政府顾问理事会召开了特别会议，根据孟加拉国的

国家利益及其对包括第 1269（1999）、1333（2000）和 1368（2001）号

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承诺，决定孟加拉国继续支持旨在组

成打击恐怖主义国际联盟的努力并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所有有关行

动。本着这一精神和承诺，孟加拉国积极回应了美国提出的以下请求：

越界飞行、使用加油设施、飞机场和港口，以便利可能开展的多国反恐

行动。 

4. 为表示声援，在所有宗教教派的崇拜地点均为 9.11 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举行了特别祈祷活动。 

5. 已指定外交部负责联合国事务的总干事作为协调全国执行第 1373

（2001）号决议的协调中心，并与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进行联

络。 

6. 已向政府所有有关各部和机构通报了第 1373（2001）号决议，并告知它

们要严格确保落实。同样，其他有关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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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后来提供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清单均已分发给所有有关当局。已进

行部际间/机构间协商以监测和协调全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7. 已通知国内所有开业的银行根据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分发的清单，监测、

冻结和汇报该行是否保持任何据控与恐怖活动有关组织/实体的帐户或

与其有往来业务。所有银行均报告说它们没有任何这类组织或实体的帐

户。已通知各银行继续进行监测，并对今后任何此类往来业务保持警惕。 

8. 在 9.11 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通过第 1373（2001）号决议之后，所有国际

边界和边境地区均进入高度戒备，以监测恐怖组织和团体的动向及活

动。国内也提高警惕监测和防止任何这类动向或活动。截至今日，尚未

侦破或截得任何与海外有关联的这类活动。 

9. 已通知执法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国内发生恐怖活动或有关的活

动，并保持警惕。已采取特别安全措施保护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的房舍

和人员。 

10. 已通知在所有国际机场和边境检查站作业的移民和护照部在核查旅行

证件时格外警惕，更严格实施边境管制，防止恐怖分子和可疑人士的移

动。 

11. 民用航空局分发了特别指令，并采取了具体的反劫机措施，以加强所有

机场和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出入机场的访客、旅客和行李均须接受在

所有检查点的检查。还密切监测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在机场内外的活

动。加强了机场和邻近地区的警卫安排。 

12. 孟加拉国是联合国三项有关恐怖主义的公约缔约国，也是《南盟制止恐

怖主义活动区域公约》缔约国。政府正在审查其余的有关国际文书，以

便将来有可能批准/加入之。除了反恐文书外，孟加拉国还是几乎所有

有关人权的主要国际文书的缔约国，其中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

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禁止酷刑公约》和《联合国

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13. 孟加拉国作为联合国有关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文书的缔约国，已制定和

修改有关法律，以便在国家一级执行上述文书。制定的法律包括《2000

年压迫妇女和儿童法》，还修订了《刑法》、《爆炸物和武器法》以及《引

渡法》的有关条款。 

14. 孟加拉国作为《南盟制止恐怖主义活动区域公约》缔约国，为开展有效

的区域努力，成立了国家协调中心，负责就恐怖活动与南盟各国交流情

报。在这方面，孟加拉国认为，使区域各协调中心通讯设施的现代化以

及更多地散播信息将在区域一级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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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 

 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各项规定的过程中，孟加拉国欢迎

提供技术支助和援助，以使边境管制、移民程序和银行业务机制现代化，包括实

现电脑化和培训工作人员。孟加拉国相信，在区域一级交流情报和协调努力将有

效促进打击恐怖主义。 

 孟加拉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所有国际努力，包括全面执行第 1373（2001）号

决议的规定，以打击一切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 

 


